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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實務守則乃根據《機動遊戲機(安全)條例》(第449章)第49條制訂。除非機電工程署署

長(下稱「署長」)另有說明，本實務守則適用於受該條例規管的機動遊戲機的設計、建造、

安裝和測試。 

 
就機動遊戲機的設計及操作而言，本實務守則旨在提供一合理標準，並列出機動遊戲機在

設計及操作方面的一般規定，以保障公眾安全。遊戲機擁有人和業界人士須採取必需措施，

確保符合本守則的有關規定，或在事先獲得署長批准的情況下，有關設計符合適當的國際

標準、規格及指引，例如HSE 175、DIN 4112、ASTM F-24 和AS 3533。 

 

除了本守則各節所訂明的一般規定外，本署亦會就個別類型的機動遊戲機或某些特別操作

提供技術指引，載列具體和詳細的規定，供有關人員遵行。現時共有10個單元的技術指引：

 

 單元1  笨豬跳(彈性繩索) 

 單元2  遊樂式高卡車 

 單元3  投幣式機動遊戲機 

 單元4  繫繩氣球 

 單元5  水上機動遊戲機 

 單元6  摩天輪 

 單元7  旋轉木馬 

 單元8  過山車 

 單元9  火車 

  單元10      充氣構造物 

 

請注意，隨著科技的進步及經驗的累積，上述技術指引可能需予更新，我們會不時檢討上

述文件，如有需要，亦會就其他特別項目增訂新的單元。有關人士可與機電工程署一般法

例部聯絡，以索取上述指引的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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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論 

                                                                   

 

1.1 適用範圍 

 
本實務守則載列機動遊戲機在設計、建造、安裝和測試方面的安全規定，並且在香港操作，

供公眾人士使用。本守則涵蓋機動遊戲機的一般設計規定、所用材料和有關設備的規格、

有關後備和緊急安排的規定，以及測試及校驗。 

 

 

 

1.2 定義  
 

除了該條例第2條所列定義外，本守則亦會使用下列定義： 
 

主管人員、合資格人員、擁有人、檢測員 

《機動遊戲機(安全)(操作及維修)規例》所界定的法定人士。 

 

註冊專業工程師 
即《工程師註冊條例》(第409章)所指有資格在本港從事某工程工作的註冊專業工程師。 

 

安全系數 
安全系數是指某部件的斷裂負荷與該部件的最大容許負荷的比率。 

 

安全關鍵部件或系統 
這種部件或系統如出現故障，會導致遊戲機的操作或活動失控，或導致抑制系統失靈，或引致

有人受傷。 

 

 

   

1.3 程序及提交文件 
 

本節旨在就《機動遊戲機(安全)條例》(第449章)(下稱「該條例」)說明現時對機動遊戲機

安全的規管方式，並為機動遊戲機擁有人或其代理／主辦人或有意操作機動遊戲機或舉辦

遊樂場活動以供在本港公眾使用的人士，提供有關發牌條件的實務指引。  

 

就說明該條例的目的而言，任何以動力推動、設計給公眾人士乘坐而且主要是作娛樂用途

的裝置均受該條例規管，並以機電工程署作為規管當局。 

 

不過，本守則只概述該條例範圍內的事項，並非詳盡無遺。有關遊戲機運作或遊樂場活動

的其他事宜(例如與安裝遊戲機有關的樓宇建築、必需的消防裝置，和涉及公眾人士在指定

場地作娛樂活動的特殊規定等)，若屬本港其他現有條例的規管範圍，遊戲機擁有人或其代

理／主辦者應向有關當局查詢，以便符合有關法例規定。 

 

 

1.3.1 機動遊戲機的發牌程序 
圖1為機動遊戲機發牌程序的流程圖。該流程圖顯示由提交設計至操作的整個過程和各主

要階段。簡言之，發牌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a) 第1階段：  設計審批 
在進行任何安裝工程前，遊戲機擁有人須提交足夠的證明文件，證明遊戲機的工程設計

適當，能夠應付運作期間可能出現與安全有關的問題。擁有人須向署長提交設計文件，

載列遊戲機的機械、電力和結構設計、安全規格和操作指示。以下為通常須與機動遊戲

 



 

 
- 2 - 

機申請表格1一併提交的資料清單，這些均為設計文件應包括的事項： 

 

(1) 一般資料 
• 製造商的資料、遊戲機的型號、編號和製造日期 

• 動力和功率 

• 正常運作下週期時間 

• 遊戲機的最高乘客人數，載客單位數目和最高荷載重量 

• 擬議機動遊戲機的位置圖 

 

(2) 建造和操作說明 
• 機動遊戲機總重量、底座和錨定的規定 

• 遊戲機活動形式之描述，包括最高速度、最大加速度和減速度數據 

• 遊戲機部件及驅動系統之描述，包括由動力源至乘客座位  

• 遊戲機控制系統的原理，以及可在正常或特殊情況下運作的安全裝置的詳細清

單。這份清單須說明有關裝置的作用及功能，並載有檢查詳情 

• 信號及通訊設備 

• 制動及停機方法 

• 乘載搭客系統，包括抑制系統、安全裝置和後援設備 

• 概述重要的遊戲機操作事宜，包括功能及操作程序、安全鉗、控制裝置的操作

及超載感應裝置的調校等 

• 概述乘客流量和人群控制事宜。詳述乘客上落遊戲機程序，以及在正常和緊急

情況下個別操作員的責任 

 

(3) 圖則 
• 設計圖則，顯示機動遊戲機的尺寸及與附近物件的距離，特別是遊戲機移動路

徑的安全範圍 

• 顯示乘客排隊及控制安排，以及控制盤、標誌、主操作員及其他操作員位置的

圖則 

• 遊戲機的機械組裝圖，包括遊戲機的軌道、升降及轉動系統的機械結構、軸承

及支架、車輛、攫取器、鎖閉及安全系統、緩沖器、防止溜後、出軌和翻側的

裝置等 

• 其他與遊戲機有關的設施的圖則和概要圖，包括電力配置、機動展品或佈景

物、氣動及液壓系統、閉路電視、廣播系統  

• 完整的遊戲機控制設計圖和線路圖，包括界面、闖入感應、超載感應裝置、警

報器和其他安全保護系統的詳細資料，以及感應器和現場控制設備的規格。 

 

(4) 設計計算 
• 機動遊戲機的設計計算和應力分析包括所用物料的特性、設計強度和安全系

數。 

• 所有安全關鍵機械部件(包括安全裝置、限速器、驅動機及其制動器、吊索等)

的設計和計算 

• 如用電腦系統進行設計計算，須包括軟件的詳細資料(軟件的作者和版本編號)

和清晰的輸入輸出資料連註釋。如用有限元分析軟件進行計算，須提供系統的

描點圖及列出假設的條件。 

• 安全關鍵部件的整體風險評估及其他設計工具，例如故障樹分析、故障模式和

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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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 乘客須注意的中英文警告告示，說明禁止的行為和乘客體形方面的限制。 

• 在不同情況下由操作員在合理時間內疏散乘客的可行救援計劃，包括在場地內

或附近提供的救援設備／設施的詳情以及動員工作人員進行救援的計劃。 

• 品質保證證明書(如適用) 

• 以往由其他官方或機動遊戲機業內機構發出的檢查證明書或批准書 

• 安裝和拆卸的方法及程序 

• 防火措施 

• 保險承保單和保障範圍 

 

如遊戲機高度超過 5 米或如有需要，擁有人須聘請一名屬結構科別的註冊專業工程師

(RPE)，核實遊戲機的結構設計是否良好和計算是否正確，以確保遊戲機能在設計操作

條件下安全負載所有靜態和動態荷載。  

       

如為高聳或特別的室內遊戲機，在某緊急情況下需要消防處協助救援，則擁有人須就救

援設施(包括緊急車輛入口)與消防處磋商。 

 

(b) 第2階段：批准使用及操作 
在把裝妥的遊戲機開放給公眾使用前，遊戲機擁有人須進行以下事項，務使署長感到滿

意。 

 

(1) 提供操作、保養維修及應變手冊 
必須擬備手冊，詳述操作員的日常操作及保養維修工作，以及處理緊急事故的程序

 

(2) 由檢測員檢驗遊戲機 
所有建造／安裝程序均須符合設計文件及／或製造商的建議。因此，遊戲機擁有人須

安排由檢測員核證遊戲機(尤其是複雜或高速運動的遊戲機)在建造、測試及校驗階段

的所有重要程序，並就遊戲機的完整性作出報告。就某些不能再次進行的工作(例如

在完全裝妥遊戲機後，便無法檢驗某些安全關鍵部件)而言，上述預檢必須進行。在

任何情況下，均須由檢測員決定在建造階段如何檢查及監察遊戲機。 

 

在完成所有建造／安裝、測試及校驗工作後，檢測員須詳細檢驗遊戲機，並擬備報告，

證明遊戲機結構完整和適合供公眾使用。  

 

詳細檢驗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評估遊戲機的操作是否符合設計文件所載者，包括遊戲機的整體操作程序、個別

機械、電力、液壓和氣動組合表現。 

 除測試所有安全關鍵部件、遊戲機的穩定性及安全範圍外，亦須進行本守則第 4

節列明的功能及表現測試，或因應遊戲機的性質而進行其他測試。 

 

如部分檢驗工作(例如對機械結構的無損探傷)乃由遊戲機擁有人委任的檢測員以外

的認可機構進行，則附載於檢測員報告內的其他機構的檢驗結果須由檢測員審核及批

簽，以確保有關程序恰當和檢驗結果正確。 

 

(3) 機電工程署檢查遊戲機 

機電工程署的督察可能會根據擁有人提交的設計文件所述的安裝程序，在遊戲機的建

造階段不時到現場視察。另外，機電工程署的督察會在所有裝置、測試和校驗工作完

成後，對遊戲機進行最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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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管人員 

在開放遊戲機給公眾使用前，遊戲機擁有人須提名一位有適當技術知識和相關經驗的

員工，申請成為遊戲機的主管人員。在操作階段，主管人員須負責遊戲機的管理及操

作之安全。因此，有關方面會評估(包括筆試和現場測驗)申請人是否擁有豐富的工程

知識，以及對設計文件和在1.3.1(b)(1)段提及的三本手冊所載有關建造、操作和保養

維修遊戲機詳情是否有深入了解。 

 

(5) 救援演習 

在安裝、測試和校驗工作完成後，操作人員亦須進行救援演習，以便向機電工程署的

督察證明他們有妥善的救援安排。如屬高聳或特別遊戲機，在緊急情況下可能需要消

防處協助救援，則須安排與消防處一起進行演習。  

 

(c) 第3階段：遊戲機啟用後每年須進行的檢驗  
建造遊戲機前的「設計審批」及遊戲機裝妥後的「批准使用及操作」均為「一次過」的

程序。遊戲機擁有人如沒有對遊戲機作出重大改動(包括更改安全關鍵部件)，便無須申

請續牌或重新提交申請。在任何情況下，遊戲機擁有人均須確保遊戲機安全，並須聘請

檢測員每年詳細檢驗遊戲機一次。 

 

1.3.2 有關嘉年華會臨時遊戲機的附加規定 
基本上，上述發牌規定適用於有固定結構的遊戲機或可移動式遊戲機(容易安裝和拆卸的流

動式遊戲機)。把一部已拆卸的可移動式遊戲機重新安裝時，須進行相同的申請「批准使用」

程序，方可在新地點操作遊戲機，供公眾使用。同樣，先前獲委任和批准負責監察遊戲機

操作和維修的主管人員，應以書面確認他會在新的地點或嘉年華會為其擔任主管人員的職

務。如果在申請「批准使用及操作」時指明的運作時間少於 12 個月，則可豁免檢測員每

年進行檢驗的規定。不過，遊戲機擁有人仍須依照維修手冊的規定確保遊戲機安全，即使

遊戲機已拆卸或長時間停用。流動遊戲機如在香港及其他國家交替運作，每次在香港安裝

遊戲機時，均須實施下述的海外預檢計劃，作為一項初步監察措施。 

 

如遊戲機擁有人或活動舉辦者有意引入在其他國家已運作一段時間的流動遊戲機，則在把

遊戲機付運香港前，應由該國一家獨立的檢查機構(不一定是檢測員)進行預檢，以核實遊

戲機的結構是否完整、各機械及電氣安全事宜和例行維修是否足夠，以支持其申請「批准

使用及操作」遊戲機。不過，這類外國可移動式遊戲機在完成有關工程要求後，亦須符合

一貫規定，例如須取得設計批准及由檢測員檢驗遊戲機。 

 

如為大型嘉年華會，遊戲機擁有人或活動舉辦者還須遵守以下規定： 

 

(a) 須向機電工程署及有關政府部門提交整體佈局圖，顯示各個可移動式遊戲機及其他設
施的位置、人群控制措施，以及通向各個機動遊戲機的緊急車輛入口。 

 

(b) 在開始安裝遊戲機前，應由一名結構科別的註冊專業工程師檢討場地地面的實際狀況
是否適合承托這些機動遊戲機、安裝這些遊戲機的錨定規定，以及底座、設計泥土壓

力和防滑設施是否足夠。 

 

(c) 應把整體臨時供電和接地系統的設計提交署長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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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重大改裝 
重大改裝是指對安全關鍵部件進行改裝或作出系統更改，這些更改涉及遊戲機的荷載(例如

改變座位編排)、速度、操作範圍(例如高度)、機械運動之安全範圍、主要荷載結構、驅動

機制、控制機制(例如制動器、緩衝器、限速器)、軟件、抑制及保護乘客的系統。 

 

遊戲機擁有人未經署長批准，不得對遊戲機進行重大改裝。改裝工程完成後，擁有人須安

排由檢測員詳細檢驗遊戲機，並向署長申請批准重新開放遊戲機予公眾使用。基本上，申

請程序與申領新遊戲機程序相同。 

 

 

1.3.4 小童機動遊戲機 
小童機動遊戲機是指功率少於 1.1 千瓦，供 12 歲以下兒童使用，總載重量不超過 100 千

克的機動遊戲機。 

 

與其他機動遊戲機比較，小童機動遊戲機的規管方式較簡單，並無強制規定擁有人須遵守

上述有關設計審批和主管人員的規定。簡言之，小童機動遊戲機的發牌程序和規管方式如

下： 

 

(a)  「批准使用及操作」 

在遊戲機開始運作前，須由獨立法定人士檢驗遊戲機，該名人士可以是該條例所規定

的合資格人士或檢測員。跟其他機動遊戲機一樣，檢測員或合資格人士須撰寫報告，

證明小童機動遊戲機適合公眾使用。  

 

(b)  每六個月檢驗一次 
跟其他機動遊戲機的規定相同，小童機動遊戲機的擁有人須委任合資格人士或檢測員

每六個月檢驗小童機動遊戲機一次。 

 

 

 

2 設計規定 

 

 

2.1 風險評估 
 

在設計機動遊戲機時，須遵照以下步驟：  

 

(a) 確定使用遊戲機可能存在的危險，須特別考慮的因素包括高度、速度和加速度； 
 

其中  速度          是指乘客達到的最高速度； 

      高度          是指乘客在遊戲機上所達到的最高高度； 

      加速度        是指乘客達到的最高加速度。  

 
(b) 評估與上述危險可產生的後果及其風險；及 
(c) 制定及實施適當措施，以消除或盡量減低上述風險。 

 

應依照EN 1050和prEN 954-1進行風險分析；否則應妥善記錄風險評估的方法及程序。

 

就安全關鍵組件的設計而言，如某單一故障或雙點故障可引致有人受傷，而當中的故障又

涉及敏感的設備或不能探測的故障，則應使用故障樹分析及／或故障模式和效果分析作進

一步評估。 

 

AS2.2 but 

relevant BS to 

be checked 

further. 

 

 

 

  

 

 

 

 

 

 

AS2.1 

 

 

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ies (HAZOP 

studies)  to IEC 

61882 

 

Recommendatio

n by DIN 

(paragraph3.2.1

.2) is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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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設計荷載 
 

下文第2.2.1至2.2.5段列出多種荷載模式，在進行機動遊戲機的設計計算和應力分析時，

應考慮這些模式。如因遊戲機操作方式特殊或其他原因而須偏離以下的設計考慮因素，則

須遵守一套合適和行之有效的設計程序，並須記錄計算設計荷載的詳情。 

 

AS2.3 

2.2.1 原有負重 
原有負重是指遊戲機的固有負重，包括以下各項： 

(a) 遊戲機結構部件的重量。 
(b) 與遊戲機有關的所有固定或活動結構的重量。 
 

AS2.3.2 

2.2.2 可載負重 
可載負重是指乘客登上遊戲機後加於遊戲機的重量。在計算時，每名成人和兒童乘客的重

量分別不應少於75千克和25千克。 

 

對於乘客和操作人員能到達的走廊、通道、平台等地方，均勻分布的荷載不應少於5千帕

斯卡。 

 

-AS2.3.3 

-Horizontal 

forces in 

2.3.3(c) omitted

-children 25kg 

instead of 38kg 

to in line with 

current practice 

on kiddie ride 

2.2.3 因動力產生的負重 
因動力產生的負重應包括遊戲機在載滿或部份載滿乘客的情況下運動對遊戲機結構或部件

所施加的負重。一般而言，以下動力均會產生負重：  

(a) 加速度、制動、離心力、陀螺式運動和科里奧利力；或 
(b) 在遊戲機操作期間釋放的位能或動能。 
 

應對遊戲機的運動(包括錨定和底座)進行全面的分析。應就系統的所有部件及結構組件估

計遊戲機在所有操作條件下各種作用力和力矩的大小和方向變化範圍。 

 

進行分析時應考慮部分和不平衡荷載的影響，尤其應核實在該荷載下緊急制動的效果。 

 

至於物料疲勞方面，應檢查共振頻率所產生的異常振動對遊戲機結構和部件的影響。  

 

AS2.3.4 

To be reviewed

 

Correction for 

friction, impact, 

excitation of 

static structures 

disregarded 

 
Operator-induce

d effects 

(AS2.3.4©)  
and 

Patron-induced 

effects 

(AS2.3.4(d) 

disregarded 

2.2.4 風力 
如機動遊戲機設於戶外，而高度超過5米，或在有需要時，應按《香港風力準則》的規定，

由一名(結構科別的)註冊專業工程師就遊戲機在停用狀態下不會翻倒的結構穩定性進行設

計檢查。至於遊戲機在使用狀態下的設計檢查，應採用72千米/小時的設計風速。 

 

AS2.3.5-in 

services 

 

HK Wind 

Code-static 

2.2.5 其他特別負重 
視乎需要，在進行設計計算時應考慮以下特別負重。 

(a) 溫度改變所產生的熱應力 
(b) 預加拉力於膜結構和支承物的影響 
(c) 天氣因素 
(d) 地基平整度及沉降 
(e) 安裝遊戲機時產生的作用力 
(f) 異常情況產生的力，例如鄰近環境產生的永久振動 
(g) 水的靜態應力(如水壓及重量)或水浪沖擊 
(h) 測試時之荷載 
 

 

Seismic(AS2.3.6

) omitted 

 

AS2.3.7 

 

Item(d) of snow 

omitted 

 

 

Load 

combination 

(AS2.3.8) and 

table 2.2 

disreg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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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應力分析及相關問題 

 

AS2.4.1 omitted

2.3.1 結構計算和應力分析 
機動遊戲機的設計計算應包括對個別結構組件的荷載組合(詳見第 2.2 段)進行全面的應力

分析，以確保遊戲機的設計在結構上隱健無誤。如使用鋼材，則結構設計須符合香港特別

行政區屋宇署出版的《鋼材的結構使用實務守則》或署長接受的其他國際標準。 

 

在計算某部件在設計上可承受的關鍵荷載時，設計者應考慮以下因素。 

 

 

AS2.4.2  

substantially 

simplified 

 

2.3.2 機械設計和安全系數 
若按機械設計會使用結構鋼以外的物料，則設計計算所用的安全系數應與現有的機械／物

料手冊的規定或在特定設計條件下適用於某種物料的國際標準一致。  

如有關標準與在某種機械設計下的安全系數互有出入，而有關物料或機械部件是遊戲機的

關鍵部件，則在考慮下列因素後，須遵守較保守標準的規定： 

(a) 機動遊戲機的性質，須考慮可達到的最高速度、高度和加速度。 
(b) 風險評估的結果以及可能發生的意外性質。  
(c) 有關部件失效的性質是屬於延展性的變形、金屬疲勞引致的裂痕、碎裂或這些情況的
組合。 

(d) 能否在遊戲機的日常檢查中及早發現系統中之毛病，以免這些毛病發展為真正的危險。
 

Added 

 

(also AS2.4.2) 

2.3.3 疲勞壽命 
每種機動遊戲機及其部件的設計須考慮遊戲機在出現疲勞故障前，會在滿載條件下長期運

作。遊戲機擁有人須因應不同設計，採取適當措施包括以下各項，不斷監察遊戲機有否出

現疲勞徵狀。  

(a) 如設計者要已清楚定明有關檢查要求，須把有關檢查程序和次數記錄在操作及保養維
修手冊上。 

(b) 如在檢查時發現裂痕或其他疲勞徵狀，應由設計者或其他合資格工程師重新評估有關
結構／部件，並相應調整檢查的次數。 

(c) 應依照適當的國際標準採用以下無損探傷的測試方法：目測、染料滲透劑、磁性粒子、
超音波和放射性檢驗技術。 

(d) 設計者須在繪圖上清楚標明須要進行無損探傷測試的部件，有關繪圖須包括在操作及
維修手冊內。 

(e) 如設計者指明那些是容易疲勞且須測試的部件，應按計算出來的部件疲勞壽命來決定
維修的相隔時間，而在兩次維修之間應進行測試。 

(f) 應在主管人員或檢測員的監督下由合資格焊工修理疲勞故障。  
 

 

 

AS 2.4.2 

and  

AS 2.4.4 

2.3.4 撓曲 
除非是故意設計某種運動以產生某種效果，在最高荷載的情況下應盡量減少撓曲，以防止

遊戲機過度搖盪和出現可能影響遊戲機安全的不必要的振動或移動。原則上，根據《鋼材

的結構使用之實務守則》，簡單支撐橫樑的撓曲不得超過支點距/360，而懸臂性的橫樑及支

柱的撓曲則不應超過懸臂長度/180。 

 

 

AS2.4.5 

1:500 & 1;300 

2.4 
 

 

 
 

穩定性 
 

下文及上文(第2.2.4段)列出有關穩定性的規定，以防止遊戲機無故翻側和橫向滑動。如遊

戲機的高度超過5米或如有需要，應由(結構科別的)註冊專業工程師進行設計檢查。 

 

AS2.5 

 

 

 

AS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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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2.4.2 

翻側 
在考慮所有設計荷載(第2.2段)後，操作條件下的穩定力矩不得少於最關鍵方向的使翻側力

矩的1.5倍。如遊戲機不在運作情况下，則穩定力矩不得少於使翻側力矩的1.25倍。 

 

如穩定力矩乃由永久底座／錨定系統全部或部分提供，則遊戲機與底座接駁口的安全系數

不得少於6。 

 

橫向滑動 
如需使用牽制力抗衡遊戲機工作荷載(例如，不平衡荷載、風力和類似荷載)所引致的橫向

滑動，須符合下列規定： 

(a) 如為自立結構(不論是否有額外的載重量)，僅靠磨擦力作為防止橫向滑動的牽制力，則
應把安全系數設定為1.5。 

(b) 如為設有固定螺栓或其他直接連接至固定地基的錨定系統，則應以剪應力形式計算已
栓上的接連的強度，並且把剪應力(相對最終強度)的安全系數設定為6。 

 

 

 

 

AS2.5.2 

(Table2.2 

disregarded) 

 

 

 

 

 

 

 

 

 

 

 

AS2.5.3 

 

  AS2.6 & 

AS2.7omitted 

2.5 安全帶及鎖緊裝置 
 

 

AS2.7 

2.5.1 應用 
如可能出現以下情況，應為乘客提供安全帶或足夠的保護裝置： 

(a) 遊戲機的運動可能把乘客拋出遊戲機外(詳情見第2.5.6段)； 
(b) 遊戲機的劇烈運動可能把乘客突然作出不可預測的移動，或與遊戲機鄰近的突出物碰
撞(詳情見第2.5.7段)；或  

(c) 如果乘客不是在遊戲機的整個運動過程中安坐在遊戲機內，可能會對自己或其他人構
成危險(詳情見第2.5.8段)。 

 

備註： i)  遊戲機的車廂設計、座位安排以及其他固有的抑制設施可發揮一些抑制及／
或保護作用。另一方面，這些設施對於保護乘客亦可能有負面作用。設計者
應進行全面檢討，務求為乘客提供最佳保護。 

ii)  水上機動遊戲機不宜採用有機械釋放裝置的安全帶。 
 

 

 

AS2.8.1 

2.5.2 總論 
安全帶應能確保乘客安全及令乘客舒適。應設計可容易的安全帶。安全桿、皮帶、支架、

鎖和壓欄須有足夠強度，能夠在正常操作情況下抵受所有力度。 

 

安全帶應易於使用，並能防止因乘客或遊戲機運動而引致的意外鬆脫。 

 

 

 

AS2.8.2 

2.5.3 警告告示  
如安全帶和鎖緊裝置不能調校，應張貼告示，限制可進入遊戲機的乘客之最小及最大身形。

 

在任何情況下，如須張貼警告告示，應確保乘客即使沒有理會告示，後果也並不嚴重，否

則便應重新設計遊戲機以消除這些後果，或在實際操作期間經常採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AS2.8.4 

2.5.4 安全帶的位置 
安全帶應繫牢在遊戲機的結構部件上。如使用螺栓，則螺母須設有閉鎖裝置，例如設有保

險針的有雉堞的螺母或使用其他可把螺母栓牢的方法。應避免使用螺釘把安全帶繫牢。 

 

如果安全帶是遊戲機入口門、閘或類似部件的一部分或與這些部件連接，則須設置雙重鎖

或壓欄，作為後備設施。 

 

 

AS2.8.3 

 

 

 

 

AS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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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有關聯鎖的規定  
如果遊戲機運動劇烈，有可能把乘客拋出車外，則須依照下列方法把安全帶與遊戲機的控

制裝置聯鎖： 

(a) 應使用明確方法把安全帶鎖在乘搭位置上，釋放裝置不應讓乘客接觸到。應在操作人
員能到達的位置設置手控式釋放引動器，以便他們在緊急情況下進行救援。 

(b) 在正常操作情況下，可通過自動方法或由上落車地點的操作人員直接引動的方法打開
安全帶。只有在遊戲機於下車地點停定時才可啟動自動釋放裝置。 

(c) 如可行的話，應在每個安全帶上設置檢驗裝置，並與控制系統聯鎖，以防止遊戲機在
安全帶未鎖緊前離開登車地點。 

 

如果不存在乘客被拋出車外或掉下遊戲機的危險，但有碰撞到遊戲機運動路徑上突出物的

危險，則應用明確方法把安全帶鎖牢在乘搭位置，而釋放裝置可讓乘客接觸到。 

 

 

 

AS2.8.6 

 

 

 

 

 

 

 

 

 

 

 

 

 

AS2.8.7 

2.5.6 設計較簡單的安全帶 
如在整個遊戲機運動循環中乘客應坐在遊戲機內，且沒有其他可讓乘客碰到的特殊運動或

突出物，則壓欄已足以保護乘客，並且可讓乘客接觸釋放裝置。 

 

 

 

AS2.8.8 

2.5.7 不設安全帶 
如果風險評估的結論是，基於遊戲機的性質，在遊戲機突然停下時讓乘客跟隨遊戲機之運

行而移動更為安全，則無需設置安全帶。 

 

 

 

AS2.8.9 

2.5.8 有關緩衝物的規定 
安全帶以及乘客在遊戲機運行時可能接觸到的遊戲機表面須裝上緩衝物。 

 

 

 

AS2.8.10 

2.5.9 閉鎖和壓欄 
遊戲機上的閉鎖和壓欄應能清楚顯示或讓操作人員在檢查過程中辨別到已壓和未壓的位

置。閉鎖和壓欄須設於適當位置，防止乘客無意釋放安全帶。彈簧失去彈力不應引致閉鎖

或壓欄釋放。 

 

AS2.8.11-visual 

indication 

omitted 

 

AS2.8.12 

omitted 

2.5.10 乘客在遊戲機座位上的移動 
如遊戲機設有單座位，且沒有腳墊，則座位的形狀須能防止乘客從安全橫桿、皮帶或鏈狀

安全帶下滑動；否則須設置胯部夾帶或鏈條等裝置。 

 

 

 

AS2.8.13 

2.5.11 防止頭部劇烈擺動 
如果遊戲機會產生劇烈的兩側擺動，以致乘客的頭部有異常的擺動，則安全帶在設計上須

能減少過量的頭部擺動，以保護乘客頭部和頸部的肌肉。 

 

 

New paragraph

2.5.12 

 
安全帶的強度 
如果遊戲機的操作位置會令乘客身體倒轉，並且用安全帶承托乘客的體重，則安全帶應特

別設計，以承載上述操作模式下乘客的重量。 

 

 

 

AS2.8.14 

  2.9 Omitted 

2.6 制動系統 
 

機動遊戲機的制動系統須為下列一種系統或幾種系統的組合： 

 

(a) 由壓力或機械引動的磨擦制動器，此種制動器在驅動機內運作，或直接在車輛上運作。
如為在自由運行的遊戲機上使用的磨擦制動器，制動系統須能在任何天氣條件和可達

 

AS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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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速度下，有效運作。 

(b) 液壓式再生制動系統或油壓式緩解制動系統，其原理為把油導向再生或限制的狀態，
以減低油壓，從而達致順滑的制動效果。 

(c) 再生、動力或渦流型電力制動器。 
 

如為垂直型遊戲機，則制動系統應具有自動保險裝置，一旦停電或失去聯繫或失控(例如喉

管、電線破裂)，便會引動制動器停止遊戲機。 

 

如果遊戲機在乘客登車時可以自由轉動和移動，則須設置停泊制動器或限制系統。 

 

如果突然制動可能會產生異常運動或碰撞而令乘客受傷或損害結構完整／穩定性，設計者

應小心選擇制動系統和控制系統，尤其是緊急停機裝置。 

 

如遊戲機依靠慣性或其他機制來停止運動，便須進行明確的風險評估，以確定遊戲機的設

計是否適當。 

 

 

 

 

 

 

 

 

 

 

 

 

AS2.10(d) ??? 

 

 

Check Eagle’s 

contactors 

(counter 

eg.-merry go 

round) 

2.7 升降系統 
 

AS2.11 

2.7.1 總論 
如果機動遊戲機的乘客會被升高或降低，則須提供方法把乘客安全送回上落車位置，或依

照第3.16段有關疏散的規定把乘客送至指定的地點安全下車。  

 

AS2.11.1 

2.7.2 液壓系統 
升降系統使用的油壓筒式積須符合以下規定： 

(a) 在最惡劣的加速或減速條件下其安全系數不少於6，以防止斷裂； 
(b) 在完全拉伸時須防止彎曲變形；及 
(c) 在其升高壓力埠處須設置限制裝置。 
 

AS2.11.2 

Further reviewed 

with AMIS’s 

Inf. 

Load control 

devices for 

double acting 

actuator omitted 

(AS2.11.3(e)) 

2.7.3 氣動系統 
升降系統使用的氣動筒式積如果可以朝兩個方向作用或在兩個方向運送荷載，則須符合以

下規定： 

(a) 符合ISO 4413和《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第56章)的規定； 
(b) 能承受在最惡劣的加速或減速情況下產生的最大壓力； 
(c) 在完全拉伸時須防止彎曲變形； 
(d) 在其壓力埠處設有快速反應限流氣閥； 
(e) 如不能安裝正面荷載限制裝置，則氣動筒式積須由獨立自動系統支持，這個系統可能
會因超速的情況下啟動，惟最好能連續作用，除非需予抑制的運動在進行中。 

 

AS2.11.3 

 

To be further 

reviewed with 

AMIS’s 

technical 

information 

 

 

 

5 th bulletin 

point./AS2.11.3(

e) to  be further 

checked 

2.7.4 纜索系統 
如果乘客是由吊起的吊架升高，而有關吊架乃由路軌引導並懸吊於纜索上，則有關纜索系

統須符合下列一般規定。任何偏離下列規定的特殊設計均須有充分理據，並須符合纜索系

統的有關標準。  

(a) 最低安全規定 
(1) 原則上，須使用最少四條懸索。只有在下列例外情況下，才可考慮使用兩條懸索
的設計： 

(i) 從高處墮下的危險不超過2.5米；或 

(ii) 有軌吊架設有防墜器、渦流制動器或類似裝置。 

 

AS2.11.4 

 

 

 

 

 

 

 

 

Added (4 wires,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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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纜索荷載 
(1) 所施加的荷載須在每條纜索之間保持均等。 
(2) 只有當每條彈弓均能支撐所有靜荷載而不會造成損害(包括永久變形)時，才可使
用彈弓均等。 

(3) 只有當橫樑均等器的運動限於在失去一條懸索時，荷載會轉移至其他纜索，而其
餘纜索的不平衡荷載不超逾任何個別纜索荷載的10%時，才可使用橫樑均等器。

(c) 緊急制動器 
(1) 緊急制動器須直接作用於或明確地連接於捲繞或牽引筒，或直接作用於懸索。 
(2) 緊急制動器須能在最高25%超載或40%超速的操作條件下，在安全距離內停止遊
戲機的運行。  

(d) 捲繞捲筒機 
(1) 禁止使用多層摺疊式滾筒。 
(2) 提供一個滑輪或其他同等裝置把纜索壓在纜筒上，以防止纜索突然離開滾筒。 
(3) 在任何操作條件下，當吊架在最低位置時，均須在滾筒上留有兩個完全不動捲
圈，以保護纜索的錨定。 

(4) 應設置鋼繩捲筒裝置，並使用機械方法使該裝置與捲揚機滾筒同步轉動，以便導
引纜索，使纜索準確地導入溝紋中。 

(5) 如果纜索被導入超過一個纜筒，則應使用機械方法使纜筒的轉動同步，以確保吊
架在所有操作位置上均保持平衡。 

(6) 如果任何纜索在滾筒上鬆弛或交疊一起，應直接停止運行，並發出警告信號。 
(7) 應在每個終端設置操作限位開關，分別用於正常和緊急停機控制。 

(e) 牽引驅動機須符合以下規定： 
(1) 在任何方向支撐荷載和使荷載加速而不發生滑動；及 
(2) 設置超越行程限制器和控制裝置，除非尾部拉力(例如對重裝置到達底部)直接減
少可確保驅動器在超越行程區域內出現滑動。在此情況下，只要超越行程限制器

乃通過獨立觸點或繼電器作用，超越行程限制器可能為操作限制器提供支援。 

(f) 設有纜索的升降機械須符合以下規定： 
(1) 須設有一套系統，以便在任何纜索斷裂時，發出訊號和直接停止有關運動； 
(2) 倘若除了升降機械的控制或制動系統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控制超速，則須安裝
防墮裝置。每當下降速度超過正常全速的 140%時，便須啟動防墮裝置。防墮裝

置須具有自動保險設計。任何故障(包括量度速度變換器、信號處理器、控制電路

元件或線路的故障)須能啟動防墮裝置，並停止有關運動； 

(3) 對於與纜索接觸的所有部件，滑輪或滾筒直徑與纜索直徑的比例須保持在不少於
40:1； 

(4) 除非有其他方法確保當升降系統故障時，把遊戲機的自由下墮的加速度和速度控
制在安全界限內，否則須設置安全鉗；及 

(5) 須於著陸地台設置緩沖裝置，以便在發生故障時使車輛安全減速。 

 

 

 

 

 

 

 

Spring 

equalization ?? 

 

 

 

 

 

 

 

 

 

 

 

 

 

 

 

 

Option of 

Multi-layered 

drum under 

AS2.11.4(d)(ii) is 

dropped (c.f. 

HK government 

Spec. for 

Double Jib 

Gondola) 

 

BSB 

Gondola-12.3.2.

3 

 

Drum/rope dia. 

1:23 is not 

specified for 

consistency 

  

 

2.12&2.13 

omitted. 

Reviewed later 

3 物料、裝置和設施的一般規格 
 

 

3.1 吊籃 
 

吊架應從固定分配橫桿懸吊，以防止吊鏈纏繞在一起。車輛、搖擺椅、吊臂及其他載客部

件的單一點懸吊均須設有後備系統。後備系統可包括大小及強度適中的鏈、纜索、銷或其

他結構部件。懸吊及後備系統的栓或螺栓固定孔的位置須交錯安排，以防止組裝錯誤。 

 

如果機動遊戲機有從2.5米或更高處墮下的危險，否則須用4條纜索或鏈索懸吊吊架，或

AS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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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其他防墮系統，例如防墮裝置、安全鉗等。錨定的位置須小心設計。當其中一條纜索

斷裂時，吊架仍能保持穩定，而吊架的傾側不應導致乘客墮下。   

 

 

Added (4 wires, 

2.5m) 

3.2 纜索、鏈環和滑輪 
懸索須為符合 BS302 的鋼絲合股繩索。每條纜索須為一完整條，而中間沒有駁口或縫合

處。最低安全系數，即纜索最小斷裂負荷與最大纜索張力的比率，最少須為10。但如有需

要，可考慮採用更高的安全系數 (至最高14)。纜索的兩端均須繫牢，而纜索終端的強度不

得少於纜索最小斷裂負荷的80%。在整個行程中，纜索均須適當導引。在每個彎位須設置

滑輪。所有滑輪均須設有自動潤滑軸承。每個滑輪的直徑須配合纜索的用途。應設置適當

的導引裝置，以防止纜索從滑輪滑出。   

 

 

AS3.13 

(re-written) 

 

 

New-Reference:

· Gondola-12.3.
2.4 

· EN81:-1:1998
· Lift COP cl. 5
 

3.3 液壓系統 
 

所有與機動遊戲機有關的液壓傳輸系統均須符合ISO 4413和下文的規定。 

 

 

AS3.6 

3.3.1 設計資料 
在提交本署的設計文件中，應包括符合ISO 1219-2的油路圖及下列與系統設計及操作有關

的資料： 

(a) 所有設備的名稱和型號。 
(b) 每個油壓馬達發揮功效所需的最大力矩和速度。 
(c) 每個泵的流速。 
(d) 泵原動機的功率和轉速。 
(e) 壓力設定。 
(f) 液體類別和黏度等級的選擇。 
 

 

 

ISO 4413-Cl. 5.1

3.3.2 安裝及安全特質 
須能從安全的工作位置安全地通向每一個需定期保養維修及調校的油壓系統部件。油路的

設計須包括下列安全特質： 

(a) 針對油路內喉管故障所產生效應的安全裝置，而有關效應會影響遊戲機的操作穩定性。
(b) 所有油泵的排出口的過壓保護裝置，這種裝置應能處理泵的最大流量。 
(c) 所有油壓筒式積的荷載的過壓保護裝置。 

AS3.6.2 

 

 

(AS3.6.3(e) 

omitted) 

 

 

 

 

  

 

Req’t in 

AS3.6.3-3.6.9 

reviewed later 

3.4 氣動系統 
 

與機動遊戲機相關的氣動系統須符合ISO 4413。如系統內有壓力容器，則須在壓力容器的

註冊、維修和檢驗方面符合《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第56章)的規定。在提交本署的設計

文件內，須附上第3.3.1段所述的線路圖及有關設計資料。 

 

 

AS3.7 

3.4.1 安裝及安全特質 
須能從安全的工作位置安全地通向氣動系統每一個需定期保養維修及調校的部件。氣動喉

路的設計須包括下列安全特質。 

(a) 針對氣動喉管故障所產生效應的安全裝置，有關效應會影響遊戲機的操作穩定性。 
(b) 壓力容器須設有適當的減壓閥。排出口須予以包裹或導向，以防止設備受污染或導致
有人受傷。 

 

As3.7.2 

 

 

 

Req’t in 

AS3.7.3-3.7.9 

reviewed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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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電氣裝置的規定 
 

與機動遊戲機有關的所有電力裝置須符合《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電力條例》(第406

章)、IEC364及下列規定：  

 

AS3.9 

 

Apart from the 

standard for 

Building, check 

for the IEC for 

Show & Carnival

3.5.1 高壓裝置 
除了冷電極管照明系統外(例如霓虹燈)，機動遊戲機禁止使用高壓電力裝置(超過 1000 伏

特(交流電)或1500伏特(直流電))。 

 

 

AS3.9.2 

3.5.2 低壓裝置 
如果機動遊戲機的供電屬低電壓(50至1000伏特(交流電)或120至1500伏特(直流電))，

應使用過流漏電斷路器，其功率須適合接駁荷載的電流消耗量。有關裝置可為： 

(a) 符合IEC 947-3並且已通過類型測試的隔離開關掣；或 
(b) 已通過IEC 755類型測試的電流式漏電斷路器(RCD)；或 
(c) 符合 IEC 947-2 並且已通過類型測試的空氣斷弧斷路器(ACB)或模製外殼斷路器

(MCCB)。 

 

AS3.9.3 

 

Classification 

revised as per 

CAP.406 

IEC947-3 : BSB 

C4.2.2 

IEC755 : BSB 

C4.7.1 

 

IEC947-2 : BSB 

C4.4.1 &C4.5.1 

3.5.3 超低壓 
如為超低壓電路(少於 50 伏特(交流電)或 120 伏特(直流電))，其變壓器須能防止短路，或

設有超載和短路保護裝置。裸導體不應用於超低壓電路。 

 

AS3.9.4 

 

To be reviewed

3.5.4 有關等電位接駁的規定 
除了超低壓裝置外，所有電力裝置均須依照以下規定接地： 

(a) 如果電源來自永久和固定的配電系統，而該系統與電力公司的電網接通，則所有與電
力裝置相關但並不構成帶電體一部分的金屬部件，須依照IEC 364和《電力(線路)規

例工作守則》的規定，固定及有效接駁和接地。 

(b) 如果電源是來自附設於機動遊戲機上的發電機，有關發電組須符合 ISO 8528-6 有關
等電位接駁設施，以及主繞組與外殼之間接駁(無須設置星點與發電組之間的可卸除連

繫)的規定。 

(c) 如果是在場地內發電，而發電機(須符合ISO 8528)的位置遠離機動遊戲機，則發電機
的星點與發電機外殼須與接地電極固定接駁。遊戲機和發電機外殼須依照 IEC364 的

規定，與一個合適的大型接地導電體接駁，使電源猶如主供電電源。 

 

AS3.9.14 

 

 

BSB-Elect. 

B6.1 

 

 

To review the 

proforma spec. 

for emergency 

generator again.

 

Rqt’ of 16mm 

already covered 

in COP(Elect.) 

and IEC 364 

and last para. in 

AS omitted. 

3.5.5 掛牆式掣板 
掣板須為BS EN 60439-1所界定的已進行部分類型測試的組件(PTTA)，並且依照BS EN 

60439-1 (IEC 439-1)第二類型規格建造。掣板外殼的保護度須為IP 44，作室內用途並符合

BS EN 60529。 

 

AS3.9.5 

 

BSB GS HVAC 

15.04.b 

3.5.6 獨立馬達控制電掣板 
(a) 馬達控制電掣板(下稱「電掣板」)須為獨立坐地式低壓電掣板，以便把機動遊戲機各

種電力設備的馬達啟動器、控制裝置和開關裝置集中在一起。 

(b) 多格類型的電掣板須符合已依照 BS EN 60439-1 由認可測試機構核證的現有電掣板
類型。 

(c) 一般而言，電掣板須依照BS EN 60439-1 的第3b類型規格建造，其保護度須為IP31，
作室內用途並符合BS EN 60529。 

(d) 電掣板須附有安全標誌，並須標明其控制電路及電力特徵。 
 

 

AS3.9.5 

 

BSB- HVAC 

15.04.c.i.1 

 

BSB-HVAC 

15.04.c.i.2&3 

 

BSB-HVAC 

15.04.c.ii.1&3 

BSB-HVAC 

15.04.c.i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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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隔離開關 
每部接駁至電源的機動遊戲機須設有隔離開關，開關的位置須能讓在遊戲機主馬達控制掣

櫃附近工作的保養維修人員隨時啟動。 

 

AS3.9.6 

(fuseswitch 

spec. in 

15.04.c.vi.6 to 

be checked) 

3.5.8 緊急照明 
為使遊戲機能安全操作，須依照《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安裝足夠的緊急照明

裝置和有燈光的出口標誌。如遊戲機因安全理由而需豁免這項法例規定，遊戲機擁有人須

向屋宇署和消防處提出豁免申請。 

   

AS3.9.12 

 

 

BSB-Eect. 

C6.5.2 

 

3.5.9 2.5米以下的供電點 
在公眾可進入的地方，應使用以下其中一種方法保護安裝在機動遊戲機活動部份的馬達、

設備、照明裝置及插座，以及所有低於地面以上2.5米或伸手可及的照明供電點。 

(a) 通過IEC 755類型測試的電流式漏電斷路器；或 
(b) 符合IEC 947-3並已通過類型測試的隔離開關；或 
(c) 由隔離變壓器的非接地備用裝置產生的超低壓系統。 

 

AS3.9.7 

3.5.10 其他規定 
(a) 在機動遊戲機下方通過或在遊戲機任何活動部分1000毫米以內的電纜須有機械保護。
(b) 不得在公眾伸手可達的任何位置安裝暴露在外的電燈，除非該電燈是超低壓燈或由電
流式漏電斷路器保護。 

(c) 所有電力終端和接駁口須能抵受任何預計的振動和運動所產生的影響。 
(d) 由乘客操作的控制裝置的電源只可為超低壓電源。 
(e) 吊式控掣捧、搖擺控制裝置或由操作人員操作的其他控制裝置須雙重絕緣，或只可接
駁至超低壓電源。 

 

AS3.9.8 

3.5.11 彈性電纜和插頭 
(a) 供電電線及其他接駁電纜須要是大容量的，並按需要用機械方法予以保護。 
(b) 把錢幣收集器、硬幣機或其他類似部件的單一外殼部份移走時，不得導致任何帶電或
基本絕緣部分外露。 

(c) 每個驅動馬達和有關設備的所有外露金屬部分須經電路保護導體有效接地至接地導
體。 

AS3.9.9 

 

 

 

 

 

AS3.9.10 

omitted 

 

   

3.5.12 帶電金屬電網 
如果機動遊戲機有帶電金屬電網，設於公眾可接觸的地方，則須把帶電金屬電網安裝在地

面以上最少2.1米處，供電電壓不得超過120伏特(直流電)。 

 

 

AS3.9.11 

3.5.13 水上遊戲機的電力裝置 
構成水上機動遊戲機一部分的水池附近的電力裝置須符合《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第

26M段的規定。 

 

 

AS3.9.13 

3.6 控制系統 
 

機動遊戲機的控制箱和相關的控制設備的設計須考慮下列因素： 

(a) 應小心選擇控制台和遙遠信號板的位置，以免受到乘客或途人的干擾。控制台的主操
作員應能毫無阻隔地看到乘客上落遊戲機的情況。 

(b) 主操作員須能在控制點的監察板直接控制或監察有關上落遊戲機、聯鎖和緊急事故的
功能。 

Standard Spec. 

AS(3.10+3.11) 

HVAC-17.07 

pneumatic 

control 

17.00(e)-fail safe 

contro 

 

 

AS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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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有需要，應安裝影像顯示器，以顯示設備的操作情況。在出現異常情況或安全裝置
發出信號時，應有發聲警報。 

(d) 如果機動遊戲機的某些部分較遙遠，或者在主控制站內主操作員看不清遊戲機某些部
分，則應設置觀察和與乘客通訊的方法，例如閉路電視、對講機系統或廣播系統；如

認為這些設備不可行，則應進行風險評估。 

(e) 模擬控制板上的控制裝置和顯示器的排列，應基於信號之移動方向或控制動作對應於
車輛的實際運動。  

(f) 任何緊急停止行動應能使遊戲機以安全的方式停下來。急停系統的運作不應單靠電子
設備，啓動後必須經人手重新設定。緊急停止按鈕應容易看到，並安裝在遊戲機操作

員能夠即時到達的位置。 

 

 

 

AS3.10.1(a) only

 

 

 

 

 

AS3.10.2 

3.7 避雷設施 
 

戶外機動遊戲機如有高聳和巨大的結構，應依照 BS6651 評估被雷擊的風險。在評估可移

動式遊戲機或乘客會身處整體結構最高處時，應使用較大的比重因素。如必須安裝避雷設

施，所有設計工作須符合BS6651的規定。 

 

 

BS 6651 

 

 

AS3.4.2 (Details 

of a, b, c 

omitted) 

3.8 蒸汽和氣體推進設備 
 

(a) 與機動遊戲機有關的所有鍋爐和蒸汽收集器，在壓力容器的註冊、維修和檢驗方面，
須符合《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第56章)。 

(b) 機動遊戲機裝置只可使用低壓蒸汽或熱水鍋爐。 
(c) 熱水鍋爐和燃燒器須分別符合BS 855和BS 799的規定。所有外露部分，包括相關的
喉管和附件，均須隔離，使任何位置的表面溫度均不超過40°C。 

(d) 應設置安全裝置，包括雙重安全閥、自動低水位斷流器、防止過熱恆溫器、自動點火
控制器。 

(e) 微型火車頭和蒸汽機的操作應符合BS 7328的規定。 
(f) 熱氣球以外的機動遊戲機如使用熱空氣，所有外露管道、擴壓器或其他輸送系統均須
隔離，使表面溫度不超過 40°C ，而空氣加熱設備的設計、控制和操作須避免熱空氣
的溫度超過60°C。 

(g) 如果遊戲機的操作涉及使用熱汽球系統，須事先取得民航署署長批准。如須使用丙烷
或類似氣體，則須符合《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的規定。 

 

 

 

AS3.8 

added 

 

BSB proforma 

spec.- 

cl. 12.1(a, c, d, 

f, g) 

 

 

 

 

 

AS3.8.1.g 

 

AS3.8.2 

 

 

 

 

Added 

3.9 防火 

 
機動遊戲機的乘客若處於完全密封的客艙內 (根據第123章此等客艙不屬於屋宇工程)，則

客艙內的所有裝上墊子的傢具在防火、物料的易燃性和排煙的毒性控制方面須符合適當的

防火標準。視乎風險評估的結果而定，應考慮在遊戲機的客艙內安裝自動滅火設備(例如灑

水系統)。 

 

AS3.5 

(Completely 

replaced) 

   

3.10 推進系統和相關的保護機制 
 

機動遊戲機的推進機須符合下列規定。 

 

AS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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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 防止超速 
如果遊戲機有超速的可能(例如設有牽引驅動器的垂直遊戲機在下降過程中)，則須在驅動

器內設置感應器或裝置，這些感應器或裝置應能在遊戲機超過最高設計速度時，使驅動器

安全關閉。超速感應器和控制裝置須具備自動保險裝置，並可用正規和簡單的方法直接測

試，測試方法詳情應載於操作及維修手冊。 

 

AS3.3.2 

3.10.2 防止低速 
如果低速狀態可能危害乘客(例如離心力使車輛保持倒懸狀態)，則須在驅動器內設置低速

感應器，以防止車輛在達到正確速度前，到達危險的位置。車輛須能在失去速度時回復到

安全的位置。 

 

低速感應器和控制裝置須具備自動保險裝置，並可用正規和簡單的方法直接測試，測試方

法詳情應載於操作及維修手冊。 

 

除了用完全關閉並重新開動遊戲機的方法外，低速感應器和控制裝置應不能重新設定。當

推進器失效時，應發出警告信號。 

 

AS3.3.3 

3.10.3 手動撓繞回收裝置 
如果乘客可能會因驅動系統故障(例如電力中斷)而被困，則應在遊戲機內加設裝置，以便

能以手動撓繞方法使遊戲機返回安全位置，或者依照第 3.16 段有關疏散的規定加設讓乘
客緊急下車的裝置。   

 

如因遊戲機的大小／設計不宜裝設手動撓繞回收裝置，則應安裝緊急電力系統，讓遊戲機
載乘客返回。 

 

 

AS3.3.5 

3.11 車身 
 

乘客可能接觸到的所有車廂表面均須平滑，沒有尖銳、粗糙或碎裂的邊緣和尖角，且沒有

突出的雙頭螺栓、螺栓、螺釘或其他突出物。如果遊戲機的運動可能會把乘客拋至車架的

任何部分，應提供足夠的軟墊在這些部份。 

 

如果機動遊戲機由超過一輛車架組成，每輛車架的車身須各自有清晰易辨的標記。 

 

 

AS3.2 

 

 

 

AS3.2.1 

 

 

 

 

 

 

 

AS3.2.2 

3.12 安全距離和範圍 
 

遊戲機在運作期間可能經過的任何固定或活動的物件、結構或特別效果，均須遠離乘客可

觸摸的範圍。除了這個原則外，下文列出有關安全範圍的特別規定及座位的主要尺寸，以

作指引。如要採用其他有關安全距離的設計標準，須事先取得署長的批准。 

   

AS3.17 

 

 

 

AS3.17.1 

3.12.1 密封式車輛 
如果遊戲機的乘客在全密封式客艙內，而在外殼上有一些孔口，則與鄰近物件的最小距離

應為： 

(a) 如孔口大小 < 9毫米，最小安全距離 = 90毫米； 
(b) 如 9毫米 ≤  孔口大小 < 50毫米，最小安全距離 = 150毫米； 
(c) 如孔口大小≥ 50毫米，則按照第3.12.2及3.12.3段處理。 
 

AS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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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開放式車輛內受抑制的乘客 
如果乘客並非在全密封式客艙內，而是有效地被抑制於座位上，則須遵守以下有關座位尺

寸和安全距離的規定。 

(a) 上方的安全空間，即由座位表面向上延伸1500毫米，不可有遊戲機外任何物件阻擋。
(b) 在座位的不同傾側角度(θ)下，坐椅靠背的高度(Hback)應符合以下條件： 

(1) 若0° ≤ θ < 15°，所需最低Hback = 400毫米； 
(2) 若15° ≤ θ < 30°，所需最低Hback = 550毫米； 
(3) 若30° ≤ θ < 45°，所需最低Hback = 700毫米； 
(4) 若45° ≤ θ < 90°，所需最低Hback = 800毫米； 
(5) 若90° ≤ θ，所需最低Hback = 900毫米； 

(上式中θ 是椅背相對於垂直平面的傾斜度，而Hback則是從座位表面至椅背頂端的高度。) 

(c) 如在運動過程中θ超過45°，則應設置固定過肩的抑制系統。 
(d) 側面安全空間是從座位外框的邊緣向側面延伸的空間，其延伸距離最高為Rlateral，這個

數值應為座位邊緣高度(Hss)的函數，且不得為座位外的任何物件阻擋。 

       座位邊緣的高度Hss                            Rlateral 

低座位邊緣    :200毫米 ≤ Hss < 400毫米         1000毫米 
標準座位邊緣  :400毫米 ≤ Hss < 600毫米         750毫米 
高座位邊緣    :600毫米 ≤ Hss                     450毫米 

(e) 車輛的速度如超過3米/秒，則應避免使用低邊緣座位。 
(f) 如果乘客是受抑制而雙腿像自由懸吊於空中，則遊戲機須保持一個底部安全空間，該

空間乃從座位底部和側面安全空間向下延伸900毫米。 

 

AS3.17.3 

 

 

 

 

 

(b)(3) 800mm 

reduced to 

700mm 

 

 

 

 

 

 

 

AS-Fig3.1 is 

simplified by 

omitting the 

variation for 

peripheral 

speed less than 

1.5m/s 

 

 

 

AS-Fig 3.2 

(modified) 

3.12.3 開放式車輛內不受抑制的乘客 
對於乘客並非完全被抑制於座位上的開放式車輛，須保持下列安全距離。 

(a) 垂直安全空間乃由地板向上延伸2100毫米，這空間不得為車輛以外的任何物件阻擋。
(b) 側面安全空間乃由車輛的最外框向外延伸750毫米，這空間不得為車輛以外的任何物

件阻擋。 

 

AS3.17.4 

Vertical safety 

space is 

reduced from 

2.4m to 2.1m to 

tally with the 

reqt’s regarding 
electric grid 

3.12.4 有關維修和檢查的規定 
如果遊戲機在運作期間須由維修人員維修及檢查，任何車輛外框以外的距離不得少於 350

毫米。 

 

AS3.17.5 

  AS3.17.6 & 

AS3.18 omitted

3.13 入口閘 
 

用來攔擋公眾人士進入的入口閘須直接鎖上，以防止未經授權人士擅自進入。除非遊戲機

的入口有操作人員看管並設有欄閘、橫槓、鎖鏈或類似物件，否則乘客應只可從在遊戲機

內開啟的閘口進入正在運作的機動遊戲機。 

 

應在出口處設置適當的說明和方向指示標誌，包括緊急疏散標誌，以方便乘客離開遊戲機。

 

與入口分開的出口須設有跟入口一樣的設施，或設有閘門及看守，以防止公眾人士從外面

進入，但閘門須有明顯的設施，以便從裡面開啟。 

 

 

 

AS3.15 

 

 

BL’s COP 

Section C5, F5, 

F6 

 

 

 

 

 

AS-Appendix F 

is replaced by 

BD’s means of 

escape 

3.14 維修通道 
 

工作人員用以操作、檢查或維修的固定平台、走道、樓梯和爬梯須依照BS 4592設計及建

造。應設置圍欄及限制設施，以防止工作人員從高處墮下。 

AS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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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欄杆及柵欄 
 

應設置欄杆、扶手、擋板、臨時柵欄或其他適當控制設施，以便 

(a) 工作人員能安全進行維修工作； 
(b) 把工作人員和乘客限制於遊戲機範圍以內的安全區域；及 
(c) 保障觀眾、行人和在遊戲機附近排隊人士的安全。 
 

用來劃定安全區域的欄杆的高度須介乎1000毫米與1150毫米之間，中間須設有橫杆。如

可能有物件墮下，以致傷害在低處人士的危險，則須從地板延伸200毫米高的底部圍板。

 

在活動機械部件的地方應安裝安全謢罩。 

 

 

AS3.14 + 

 

Bungee Jump 

COP 5.8 

 

BL’s COP 

Section C4 

3.16 疏導乘客設施 
 

應透過以下方法提供適當設施(下稱「輔助疏散設施」)，以便在遊戲機出現停電、故障、

火警或任何意外停機時，乘客可迅速安全離開： 

(a) 把遊戲機送往上／落車地點或乘客可以安全下車的其他地點的設施； 
(b) 由遊戲機各部分均可容易到達的固定走道、樓梯、平台或升降口，這些設施應有適當
的標誌；或  

(c) 上述兩者的組合。 
 

如果機動遊戲機是位於建築物內，則消防裝置和逃生設施原則上須符合《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的規定，不論有關建築物的設計是否專門用來放置遊戲機。上述輔助疏散設施可以

是獨立結構，亦可以是遊戲機或建築物的一部分。不過，輔助疏散設施須在緊急疏散情況

下，足夠供一名普通人在操作人員或消防員的協助下使用。  

AS3.19 

  

 

 

3.17 焊接 
 

所有焊接工作均須由擁有認可證書的合資格焊工依照製造商的焊接程序進行，並須令檢測

員滿意。若場地或天氣情況不佳，則不可在場地內進行焊接。如對焊接工作對遊戲機結構

以至其完整性的影響有任何疑問，應向設計者／製造商或檢測員查詢。  

 

除非製造商／設計者指明可使用其他同等標準，例如 DIN 或 AWS，否則所有焊接工作須

合符以下規定。 

 

(a) 鋼製結構上的所有受負荷焊接須依照BS 5135進行，並至少達到品質類別B。只有在
考慮焊接對部件在物料特性上的影響後，才可進行BS 5135沒有說明的焊鋼工作，例

如用於特定情況(如栓、軸、軌道)的防蝕或硬化鋼。 

(b) 焊接程序須依照BS 4870獲得批准，焊工則須依照BS 4871獲得批准。 
(c) 對頭焊接所使用的程序須能令焊接金屬的屈服和抗拉強度不低於母件的屈服和抗拉

強度。 

(d) 受到動態應力(即金屬疲勞)的焊接須達到BS 5135的品質類別A。  
 

 

New paragraph

 

 

 

 

 

 

 

 

 

 

 

 

 

 

 

 

 

 

 

HSE-Technical 

Annex 

cl. 26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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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測試和檢查有關的事宜 
 

除了類型測試及對主要部件和工廠內裝嵌的組件進行詳細品質保證檢查外，每部機動遊戲

機在裝妥後須由檢測員檢驗，而其後最少每 12 個月進行一次定期檢驗。檢驗項目應包括

任何可能影響遊戲機完整性和安全操作的結構、機電和安全設備。應視乎情況在現場進行

以下測試及核證。  

(a) 就設計繪圖和本守則指明的正確建造／安裝方式進行整體目視檢查。 
(b) 查核主要尺寸、安全範圍、活動部件所需的安全及自由運動距離是否符合規定。 
(c) 進行滿載測試。 
(d) 測試控制及限速裝置的性能。 
(e) 檢查制動器及確保遊戲機安全運作的其他設施的表現。 
(f) 測試氣動及液壓系統。 
(g) 進行電力測試。 
(h) 對焊接及結構工程進行無損探傷。 
(i) 觀察及量度遊戲機在正常荷載及操作手冊內所容許各種可預見的偏載情況下的表現。
(j) 視乎需要量度速度、加速度和應力，以檢查設計計算是否真確。 
(k) 測試安全關鍵系統在正常運作和可預見故障及緊急狀態下的性能和表現。 
 

AS4 

 

 

AS4.1 

 

 

 

 

 

 

 

 

 

 

NDT, visual 

inspection 

added 

 

Effectiveness of 

evacuation 

procedures 

omitted 

 

 

HSE-D93 

   

4.1 滿載運行測試 
 

進行滿載測試時，須以額定速度和設計操作條件操作遊戲機，並在遊戲機的車輛內放置相

等的額定荷載。如情況許可，須長時間在滿載情況下不斷操作遊戲機。  

 

 

AS4.2 

4.2 偏載運行測試 
 

如果機動遊戲機的設計可以容納某程度的偏載，設計者須註明偏載下的適當測試，以確定

遊戲機的強度及穩定性是否符合原來的設計。測試偏載的所有細節須妥善記錄。如果上述

容許的不平衡是設計原意，應在操作及維修手冊內清楚註明不平衡操作的限度。 

 

但是如果設計者沒有提供細節，或操作及維修手冊內並無列出細節，檢測員或合資格的工

程師應評估遊戲機，並定出偏載的適當限度，然後在此限度條件下進行實際偏載運行測試，

以核實偏載的限度。如進行測試時出現不正常的振動、諧波振動或相對於底座和基座的移

動，檢測員不應繼續進行偏載運行測試。 

 

 

 

AS4.3 

4.3 測試電力裝置 
 

應依照 IEC 364 和《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的規定檢查及測試電力工程，尤其須視情

況依序進行下列電力測試。 

 

BSB’s 

Electrical 

general Spec. 

 

BSB GS-Elect 

D1.1 

4.3.1 目視檢查 
在測試遊戲機前，須依照《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第21A段對電力工程進行目視檢查。

 

BSB GS-Elect 

D1.2 

COP (Elect.) – 

21A 

4.3.2 保護導體的連續性 
必須測試每個保護導體(包括所有導體以及任何用於等電位接駁的外部導電部件)的連續

性。 

 

 

 

COP (Elect.) – 

21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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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絕緣電阻 
應量度電力裝置的絕緣電阻。如使用 1000 伏特的絕緣測試器，絕緣電阻的值不得少於下

列數值。 

(a) 對地的絕緣電阻                  1 兆歐姆 
(b) 兩極或相位之間的絕緣電阻        1 兆歐姆 
(c) 設備的絕緣電阻                  0.5兆歐姆 

 

 

 

BSB GS-Elect 

D1.3.4 

BSB GS-HVAC 

15.02.b 

 

(higher than 

COP-21B(6)) 

4.3.4 核實極性 
應進行極性測試，以核實下列事項： 

(a) 每一熔斷器和單極控制及保護裝置只與相位導體連接； 
(b) 中間觸點式釘頭型燈及螺絲燈座，如在中性道線接地的電路中，須將其外部或螺絲觸
點連接至該中性導線；及 

(c) 佈線工程良好，並且接駁正確。 
 

 

 

COP(Elect.) – 

21B(7) 

4.3.5 接地故障環路阻抗 
應使用相至地環路測試器進行測試，核實接地的效果。每一環路的阻抗值不得超過《電力(線

路)規例工作守則》第11段的規定。 

 

 

 

BSB GS-Elect 

D1.3.9 

4.3.6 電流式漏電斷路器 
須測試每個電流式漏電斷路器的運作是否妥當和令人滿意。測試時須把不大於 50 伏特均

方根的交流電壓通過中性及接地終端。 

 

 

 

BSB GS-Elect 

D1.3.10 

4.3.7 避雷系統 
應依照本守則第3.7段測試避雷系統。 

 

 

 

4.4 測試液壓及氣動系統 
 

須檢查及留意以下有關典型液壓及氣動系統的基本項目。 

(a) 筒式積的狀況。 
(b) 水平感應掣。 
(c) 管道、接頭、螺栓及固定件；節流閥；油缸；泵及馬達。 
(d) 控制閥、導向器和水平閥；超限限制裝置；超載減壓閥。 
(e) 氣壓釋放活栓和防虹吸閥。 
(f) 壓力容器。 
 

此外，亦應進行下列測試，以便根據設計者或製造商的規格確定液壓或氣動系統及其部件

的完整性。 

(a) 性能測試，用以確定系統及所有安全裝置均運作正常。 
(b) 對液壓或氣動系統各部分進行的壓力測試，所施加壓力為擬議用途的全部條件下的最
大工作壓力。 

 

 

 

 

 

 

 

 

 

 

 

COP on lift 

 

 

 

 

 

 

 

 

 

 

 

 

 

AS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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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無損探傷 
 

以下所述的無損探傷包括一系列用來確定遊戲機表面或其金屬本身內部裂痕或斷裂位置的

方法。這些裂痕或斷裂可能會損害某部分的結構或性能，從而影響遊戲機的整體完整性。

裂痕可以是銲接或鑄件中的雜質，或不同結構特性所引致的機械強度損耗，從而令部件在

運作中失靈。無損探傷的主要特徵是，測試過程本身不會對測試中的物料或結構造成有害

的影響。 

 

無損探傷的類型可以是簡單技術(例如目測表面)，也可以是行之有效的放射性測試、超音

波測試、磁粒裂痕探測方法，以至一些專門方法，例如量度 Barkhausen 噪音和正電子消

滅。每種方法各有其特性和局限，在為遊戲機選擇一種無損探傷時，應考慮這些因素。其

中考慮因素包括製造過程、擬議用途和物件的操作環境。  

 

無損探傷的方法、設備和工作原理應符合CEN-TC138或CEN-TC121。進行無損探傷的技

工須熟悉與所用方法有關的標準。該名技工須有使用這種測試方法的經驗，並具備測試有

關部件或結構所需的技術。須依照ISO 9712、PCN (Personnel Certification in NDT)、ASNT 

(American Society of NDT)或其他國際認可核證計劃核證技工的資格。  

 

進行無損探傷的檢測員或技工須能辨別原廠製造時的毛病和操作期間產生的毛病，並能辨

別重要和不重要的蹟象。因此，檢測員或技工須熟悉製造方法、遊戲機某部分所受的應力，

以及在某些應力、物料或結構情況下重要毛病的類型、大小和方向。 

 

製造商應建議測試遊戲機的時間表和所須測試的部件，時間表應以遊戲機的操作時數為基

礎。不過，如製造商對無損探傷並無明確建議，擁有人須確保每隔十年或根據遊戲機的狀

態(即任何部件的過早頻密故障)決定的一段年期內，使用超音波或磁粒檢查所有關鍵銲接

點。無損探傷應對包括結構支架、遊戲機軌道、車輪組件、杆和轉軸、揮動臂、車輛外框

及配件、鋼纜、結構柱、鎖鏈、螺栓及螺母等進行。除非另行註明或使用碳鋼以外的物料，

否則接受標準應依照BS 5135的規定。    

 

 

New paragraph

 

 

 

AIMS tech. inf. 

 

And 

 

HSE-Tech. 

Annex : 

c. 200 - 203 

 

4.6 核證及提供測試記錄 
 

根據該條例，檢測員是受僱於遊戲機擁有人，負責檢驗遊戲機和核證遊戲機完整性和安全

運作的人。如果製造商或其他檢查機構採取合理步驟，證實所進行的測試有效，所用程序

恰當和所得結果可靠，則他們對遊戲機個別部分或子系統的測試記錄也可以接受。測試記

錄應包括： 

(a) 標準產品的類型測試證明書； 
(b) 由獨立測試機構就纜索、壓力容器、安全鉗、緩沖器等發出的有效測試證明書。 
(c) 對銲接及結構工程進行的無損探傷。 

 

雖然檢測員可按需要參考上述資料，但須小心查核有關測試數據是否準確，並對遊戲機進

行詳細檢驗，以確定遊戲機是否適合公眾使用。檢測員進行的任何測試或支持其結論的任

何重要資料均應記錄在檢測員報告內。除了有關遊戲機的完整性和安全運作的結論外，檢

測員應就更廣泛的安全問題作出報告，並就遊戲機的改善措施提出建議。 

ARSO 

Bungee Jump 

COP 

HSE-D92 & D96

 

HSE-D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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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機電工程署

圖1：根據《機動遊戲機(安全)條例》(第449章)進行的典型發牌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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